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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西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关于转发省纪委驻省教育厅（省高校工委） 

纪检组《关于在全系统开展强化警示教育 
为管党治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 

贯彻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二级党组织： 

现将省纪委驻省教育厅（省高校工委）纪检组《关于在全系

统开展强化警示教育为管党治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贯彻实施

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具体要求： 

一、此项活动以二级党组织为单位组织落实，9月底前完成，

并上交工作总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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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开展“尊崇党章、锤炼党性，向党说句心里话”专

题学习讨论。学习讨论后，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均需自拟题目，

撰写心得体会。每单位上报 5篇以上优秀心得体会。 

三、组织阅读中央纪委和省纪委编辑的《忏悔录》。学校购

买《忏悔录》后，二级党组织统一到图书馆办理借阅手续。阅读

后，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均需撰写读后感。 

四、组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。二级党组织自主联系廉政教育

基地，开展实践教育，并做好撰写观后感的组织工作。 

五、机关一、二、三党总支还要围绕选人用人、基建、招投

标、招生就业、科研经费使用、后勤管理等重点领域，认真督查

重大权力运行的“薄弱点”和“风险点”，查摆问题，规范权力，

完善制度，抓好整改，堵塞漏洞，化解风险，消除隐患。 

 

附件：省纪委驻省教育厅（省高校工委）纪检组《关于在全

系统开展强化警示教育为管党治党营造良好社会环

境的贯彻实施意见》 

 

中共山西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
2017 年 6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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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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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山西师范大学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3 日印发 


